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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规定

（1989 年 3 月 25 日长沙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 1989 年 4 月 30 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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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我

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和集体行

使职权的原则，监督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

第二章 监督市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市人民政府下列工

作：

（一）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执行本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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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命

令；

（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和使用预算

外资金；

（三）实施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管理

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

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四）实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管理城乡建设事业；

（五）办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案，以及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批评、意见。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

的工作汇报，必要时作出相应的决议。常务委员会要求汇报的，应

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通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

提请汇报的，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报告常务委员

会。市人民政府的汇报材料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五天以前报

送常务委员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上述时限办理的，须经主任会

议同意。常务委员会审议汇报时，市人民政府市长或副市长及其

有关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应列席会议，听取意见，答复询问，必要

时作补充汇报。

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听取市人民政府的工作

汇报，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听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提

出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视察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被视察单位应如

实反映情况，认真办理视察中提出的建议、批评、意见，并按要求报

告结果。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集中统一的

视察，由主任会议负责组织，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视察情况。对视察

中发现的重要问题，经主任会议提出意见，交市人民政府办理或提

交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发布规章、决定、命令，应同时报送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中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命令，由主

任会议建议政府自行废止或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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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

常务委员会根据市长的提请，决定撤销个别副市长和市人民

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的职务，提请者须向常务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

并附有调查材料和结论。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对由它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进行考核，对其中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由常务委员会按照有关程序

作出处理决定。

第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对市人民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对涉及政府组成人员的问题和

其他人员的严重问题，由主任会议提出意见，督促有关部门查处，

或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九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

政府的质询案。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市人民政府答复。市

人民政府应当派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答复。

第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市人民政府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

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主任会议或三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可以提议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调查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提名，常务委员会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

民有义务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第三章 监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

第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市中级人民法院

下列工作：

（一）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二）进行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审判工作，保障国家、集体

3



和公民的合法财产，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工作汇报，必要时作出相应的决议。常务委员会要求汇

报的，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通知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汇报的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

报告常务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汇报材料应在常务委员会举

行会议前五天报送常务委员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上述时限办理

的，须经主任会议同意。常务委员会审议汇报时，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或副院长应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必要时作补充汇

报。

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工作汇报，有关工作委员会可以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项工作的

汇报，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组织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工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如实汇报情况，认真办理视察中提出的

建议、批评、意见，并按要求报告结果。

第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常务委员会根据院长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职务。提请者须向常

务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并附有调查材料和结论。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对由它任命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

判人员进行考核，对其中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由常务委员会按照有

关程序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对市中

级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对涉及院长、副院长的

问题和其他人员的重要问题，由主任会议提出意见，督促有关部门

查处，或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

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认真办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交办的申诉案件，并按要求报告结果。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质询案。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市中级人民法院

4



答复。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派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答

复。

第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

出相应的决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参照本规定第十条办

理。

第四章 监督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市人民检察院下

列工作：

（一）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二）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玩忽职守、经济犯罪等案件；

（三）对侦查活动、审判活动、监管改造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汇报，必要时作出相应的决议。常务委员会提出要求

汇报的，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通知市人民检察院；

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汇报的，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

报告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检察院的汇报材料应在常务委员会举行

会议五天以前报送常务委员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上述时限办理

的，须经主任会议同意。常务委员会审议汇报时，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或副检察长应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必要时作补充

汇报。

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听取市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汇报，有关工作委员会可以听取市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汇报，提

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组织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市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市人民检察院应如实汇报情况，认真办理视察中提出的建议、

批评、意见，并按要求报告结果。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案

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时，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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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应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人民检察院的

检察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常务委员会根据检察长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提请者须向常务委员会提

交书面报告，并附有调查材料和结论。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对由它任命的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

人员进行考核，对其中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由常务委员会按照有关

程序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对市

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对涉及检察长、副检察

长的问题和其他人员的重要问题，由主任会议提出意见，督促有关

部门查处，或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

市人民检察院应认真办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

办的申诉案件，并按要求报告结果。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市人民

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市人民检察院答复。

市人民检察院应派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答复。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

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参照本

规定第十条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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